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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出重拳 股市打假正在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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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段时间， 大家还会

看到证监会公布有影响力

的案子。”不久前，证监会主

席刘士余在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的表态掷地有声。突

击保壳，“忽悠式” 重组，欺

诈发行……伴随形形色色

的以假乱真行为进入监管

视野， 重拳已然出击。A股

市场“打假”正在进行时。

“突击保壳”遭质询

近期A股年报密集披

露，上市公司迎来业绩证伪

期。 截至3月8日，30多家公

司相继发布公告警示退市

风险的同时，40多家公司预

告2016年度业绩扭亏。业界

预计， 今年ST公司大面积

“摘星”或成大概率事件。

即将告别“ST”称号的

公司中，有些是经营状况改

善或资产重组成功后的真

盈利，有些却是依靠变卖资

产等方式实现“突击保壳”

的假扭亏。

近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文，直斥部分上市公司通

过年末突击进行重大交易，

规避连续亏损戴帽、暂停上

市以至退市命运的做法。

在被深交所不点名批

评的三家公司中，*ST珠江

2014年、2015年连续亏损，

且2015年末净资产为负，面

临暂停上市风险。2016年第

四季度公司通过公开挂牌

方式，以远高于评估值的价

格向关联公司转让旗下万

嘉酒店股权， 从而神奇地

“扭亏为盈”。

借助各种花招虚假扭

亏，保住的是常年混迹于A

股的一批“不死鸟”，损害的

却是股市正常的定价机制

和新陈代谢功能。种种乱象

已经引起监管层的高度重

视。 包括*ST珠江在内，多

家上市公司因“突击保壳”

遭到沪深交易所质询。

深交所方面表示，将进

一步强化对年末资产出售、

重大资产重组等交易事项

的监管力度，密切关注会计

处理合规性，以及高溢价变

卖资产、关联方潜在利益输

送等利润操纵行为，对年报

事后审查中发现的违规行

为将一查到底、严肃处理。

顶格处罚“忽悠式”重
组

利用虚增收入、存款等

种种恶劣手段，浙江九好网

络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将自

己包装成价值37.1亿元的

“优良资产”，试图通过与鞍

重股份的重组达到借壳上

市目的。这起“忽悠式”重组

的典型案例近日遭到监管

部门顶格处罚。

3月10日例行新闻发布

会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

晓军透露，拟对此案违法主

体罚款合计439万元， 同时

对九好集团造假行为主要

责任人等人采取终身禁入

或5~10年不等的市场禁入

处罚。

事实上， 形形色色的

“忽悠式” 重组在A股市场

并不鲜见。在许多“假重组、

真套现”的案例中，上市公

司异化成了利益各方玩弄

资本游戏的工具。

去年9月， 证监会修订

发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 严格限制并

购配套融资，并对并购重组

伴生的内幕交易等违法行

为进行了严厉打击。 今年1

月，证监会表示，将进一步

加强并购重组监管，持续完

善相关制度规则，重点遏制

“忽悠式”“跟风式” 和盲目

跨界重组。

2月26日， 证监会主席

刘士余在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表态，过段时间，大家

还会看到证监会公布有影

响力的案子，包括“忽悠式”

重组、“忽悠式”并购。

欺诈发行不能一罚了之

今年2月， 证监会公布

“2016年证监稽查20大典型

违法案例”，“欺诈发行强

制退市第一股” 欣泰电气

赫然在列。

为实现在创业板发行

上市的目的，欣泰电气报

送包含虚假财务报告的

发行申请材料，骗取发行

核准；上市后继续披露虚

假财务报告，构成欺诈发

行、虚假陈述。在公司实

际控制人、董事长温德乙

被终身禁入证券市场的

同时，欣泰电气也黯然离

场。

作为证券市场最为严

重的欺诈行为之一， 造假

上市不仅触碰了监管红

线， 更挑战着资本市场的

诚信底线。 因严重损害投

资者合法权益， 欺诈发行

一直是各国证券监管机关

执法监管的重中之重。

在去年针对资本市场

“入口关”掀起的一轮监管

风暴中， 欺诈发行成为重

心。 风暴甚至刮向了“前

IPO”环节。在证监会公布

的20大案例中， 辽宁振隆

特产四份招股说明书存在

虚假记载，虽主动撤回IPO

申请，仍因“造假行为扰乱

资本市场秩序” 而遭顶格

处罚。

在一些业界人士看

来， 造假上市对市场形成

恶劣影响， 不能简单一罚

了之。

近日， 上海证券交易

所监事长潘学先建议，提

高欺诈发行等违法成本和

处罚力度，实现罪罚相适，

满足打击和震慑证券犯罪

行为的现实需要。

面对种种令人深恶痛

绝的“假”，监管者正表现

出零容忍的姿态。 市场参

与各方则期待， 股市“打

假” 不仅仅停留于一轮轮

的监管风暴， 而是通过完

善的技术手段和制度体系

织就天罗地网， 彻底让造

假者无所遁形。

（据新华社报道）

突破电梯伤人维权难：明确首责 索赔保险兜底

不断拔地而起的高楼

在让我国成为电梯使用大

国的同时，频发的电梯伤人

事故也成为安全监管的难

题。作为电梯安全监管体制

改革先行试点省，广东通过

电梯确权明确第一责任，构

建保险赔付机制，有效破解

受害者维权难。 改革近5年

来，广东省万台电梯事故数

和死亡人数下降超五成，远

低于全国平均数。

管理者“首负责任”

“首负责任” 正成为物

业管理公司的“紧箍咒”。

2015年5月， 作为我国电梯

首部地方性法规，《广东省

电梯使用安全条例》审议通

过，经过3年试点，行之有效

的“首负责任”得到采纳。

“由于电梯安全涉及所

有者、使用者、物业管理者、

技术管理者和具体使用者

等多个主体，往往造成安全

责任主体不清。” 广东省质

监局特设处处长张志光说，

按规定，电梯使用前必须明

确使用管理人，其中委托物

业服务企业管理的，物业服

务企业为使用管理人，只有

抓住使用管理人的“牛鼻

子”， 才能将企业安全主体

责任落到实处。

电梯安全三分靠制造，

七分靠维保。 长期以来，不

少维保单位通过降低服务

质量，以“价格战”争夺市

场。数据显示，我国电梯原

厂维保仅为20%，而西方发

达国家则高达80%。

“一些物管为了降低成

本，更倾向于找出价更低的

维保公司，对价高质优的原

厂维保拒之门外。” 广州市

质监局特设处处长杨延晖

说，“首负责任”明确了电梯

事故的“冤头债主”，让物业

管理不敢在电梯安全前动

“歪心思”。

在有2700多户居民入

住的广州市保利西海岸汇

海花园，48台电梯“不惜成

本” 全部改为原厂维保。小

区物业经理范新花说，“首

负责任”让物业管理在电梯

安全面前不敢马虎，小区每

年电梯维保费支出近100万

元， 还主动为电梯购买保

险。

改革成效已经显现。数

据显示，广东2016年电梯保

有量超61万台， 确权率达

98%，原厂维保比例提高到

44%。广东万台电梯事故数

和死亡人数从 2012年的

0.17和0.14， 下降到2016年

0.08和0.048，与欧美发达国

家平均水平相当。

保险公司先赔后追

一直以来，围绕电梯安

全事故赔付引发的推诿现

象令受害者苦不堪言。“由

于缺乏第三方裁定机制、赔

偿标准和赔偿金储备，改革

前几乎每年都有因赔偿问

题上访的情况，而基层市场

监管部门疲于应对。” 深圳

市场监管局特设处处长张

少标说。

为破解困局，广东在全

国开展电梯安全监管体制

改革时， 便引入电梯责任

保险， 以建立保险公司为

主体的电梯事故社会救助

体系。

作为保险经纪公司，

江泰保险在深圳首次采取

了“一方投保，多方受益”的

统保方案。“这种新型保险

是打破了以往‘谁投保谁受

益’的局限。不管谁的过错，

不管发生多大事故，也不管

谁投保，保险公司均可以做

到先赔后追。” 江泰保险副

总裁朱戈说。

2016年12月，深圳高峰

社区小早工业区1台货梯运

行至4楼与5楼中间位置时

发生故障，一名被困乘客强

行扒开电梯门自行逃生时，

不慎坠井致死。 经协商，最

终达成100万的先行赔付方

案。江泰保险广东分公司经

理邓振鹏说，快速理赔及时

化解了一场可能因相关各

方久拖不解的事件。

官方数据显示，广东电

梯责任险投保率已从5%上

升至76%， 赔付案件总数

255件， 金额达282万元。张

志光说，随着消费者维权索

赔意识增强，只有建立社会

救助体系才能破解电梯“小

事故无人理， 大事故无人

赔”的困局。

做大做强业主群体

位于广州番禺区的开

阳阁是一栋高33层的单体

住宅楼，小区有256户，居住

人口达800多人。从去年5月

开始，三台电梯频繁出现问

题， 其中两台甚至出现停

摆。业主与物管、居委会多

次沟通也难以解决问题。

“电梯安全领域专业性

极强， 零配件质量如何？价

格是否公道？是大修还是更

换？虽然我们也搭建了协商

平台， 但无论是业主代表，

还是基层政府，大家都搞不

太懂。” 广州番禺市桥街道

社会事务科科长罗瑞辉说。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广

州市质监局搭建起电梯事

务社区治理平台，统筹居委

会、业主代表、物管方、维保

方、民意代表、电梯厂商、质

监局、 行业协会等六方力

量。 在平台的统一协调下，

开阳阁开始筹备业委会，重

新聘用了物业公司，确定了

筹资方案，三台老旧电梯改

造顺利走上日程。

“随着老旧电梯更新改

造潮的到来，如果采取传统

的‘大包大揽’管制模式，政

府部门将被‘牵着鼻子

走’。”广州市质监局局长姚

建明说，“以政府公信力背

书， 搭建社区治理平台，做

大做强业主群体，才能改变

物业‘店大欺客’的状态。”

这是广东电梯安全监

管告别一味依赖政府的缩

影。“安全和质量不是单靠

政府部门‘管出来的’，必须

充分发挥消费者的力量。”

广东省质监局局长任小铁

说，“罚得倾家荡产不如赔

得倾家荡产，我们没有走强

化行政监管的老路，而是强

化消费者直接维权索赔。”

“行政处罚最高30万

元，难形成震慑作用，且维

权成本太高，而让消费者通

过民事索赔没有封顶，也不

怕企业拖延。”任小铁说，在

安全领域， 只有激发消费

者主动维权的意愿， 让每

一个消费者都成监督员，

才会让企业在安全面前

“如履薄冰”。

（据新华社报道）


